[bookmark: _GoBack]　　　　　　　　　　合同（样本）
（按最后确定的询价内容执行）
采购人：赤峰学院（以下简称甲方）
成交人： XXXXXXXXXXX（以下简称乙方）
乙方在甲方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图书采购项目（项目编号：CFXYLSWHXY2024-CG001）询价采购中成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本次询价的内容及乙方的承诺，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条款，签订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一、定义
1. “合同”系指甲乙双方签署的、合同格式中载明的甲乙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包括所有的附件、附录和构成合同的所有文件；
2. “合同价”系指根据合同规定，乙方在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后甲方应付项目款价格；
3. “货物”系指乙方根据合同规定须向甲方提供的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图书采购项目所提供采购清单中的全部书籍；
4. “服务”系指根据合同规定乙方承担与供货有关的辅助服务，如运输、保险以及其它的服务，如调换、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类似的义务；
二、合同标的的名称及技术要求：
本项目包括依据国家相关规范、标准和文件规定，配合甲方完成全部采购图书的验收、清点等相关服务工作。
　　三、合同金额及付款方式：
1.合同价款总额：        元整，￥:      元。
　　2.付款方式：验收合格后，凭《验收书》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0%。
　　四、服务期限要求：
　　1.服务期限：签订合同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图书采购并交付甲方，后期服务自签订合同之日至后续90日。
2.交付地点：赤峰学院。
五、质量标准和验收：
1.乙方应保证货物是正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相关要求。
2.乙方承诺提供给甲方的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图书采购项目所需图书应与采购公告要求的质量标准相一致。
3.甲方对合同中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图书采购项目所需图书的数量、质量等进行检验，检验应依据采购公告中的要求进行。
4.若验收时发现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图书采购项目中图书数量、质量不符等，甲方不予验收；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5.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图书采购项目交货验收合格，双方签署《验收书》。
 六、违约责任   
1.如果乙方未按照合同规定的要求交付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图书采购项目所需图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但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百分之十。
2.延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如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或金额支付合同价款，每逾期一日，甲方应按照逾期未支付金额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但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百分之十。
七、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2.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3.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八、争议解决
1.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则双方同意在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在诉讼期间，除了必须在诉讼过程中进行解决的那部分问题以外，合同其余部分应继续履行。
十、合同补充、修改或变更
1.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依法对本合同进行补充、修改或变更。
2.对本合同的任何补充、修改或变更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
3.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修改或变更的条款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一、合同的生效
合同签署的所有内容必须符合本次采购项目最终成交结果，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字盖章后生效。
十二、其它约定事项
1.本合同涉及的询价公告、乙方的报价单和附件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一份，并送赤峰学院党政办一份备案。
2.一方当事人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不得将其在合同下的权利和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
[bookmark: _Toc95][bookmark: _Toc54862173]　　十三、订立地点
本合同在       赤峰学院         订立。

　　甲方：赤峰学院（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年     月     日
乙方： XXXXXXXXXX（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开户银行：   
委托代理人：（签字）          开户账号：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年     月     日   
 

